
: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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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 苦
?不呂

i 矛l
j 正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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塗
上
瑰
麗

葉
規
劃
少

!
從
少
年
福
利
法
談
青
少
年
輔
導
工
作

為
墨鏡

間

專譽

‘-關-

、
引
言

l
l

撤
播
情
與
愛

年色
朱寧多

來

本

在冬

紹

日
川
叫

回
u
n

彰
顯
及
人
少

二
、
以
人
為
力
量
統
造
化
的
不
足

|
|
對
傌
歧
的
導
正
、
軍
乏
的
補
足

嫩
枝
小
樹
需
要
陽
光
、
水
和
肥
料
來
滋
養
;
也
須
支
架
、
藩
籬
來
防
風

、
農
藥
來
驅
蟲
害
，
當
然
最
重
要
的
還
是
專
業
人
員
的
培
栽
、
調
理
與
規
劃

，
同
樣
培
育
少
年
成
材
致
用
，
為
家
庭
、
社
會
、
國
家
作
一
份
貢
獻
也
領
教

育
、
輔
導
、
社
工
、
觀
護
等
不
同
工
作
來
致
力
。

不
少
國
家
兒
童
和
少
年
的
福
利
法
是
合
而
為
一
。
我
國
以
往
在
少
年
福

利
法
未
訂
頒
前
，
亦
有
準
用
兒
童
福
利
法
的
規
定
，
惟
兒
童
與
少
年
在
心
智

與
性
格
究
有
不
間
，
需
要
也
各
異
。
兒
童
需
要
的
是
保
護
較
多
;
少
年
前
應

以
輔
導
為
要
。
這
種
差
別
，
有
必
要
提
供
不
同
重
點
的
法
規
來
保
護
。

新
定
的
少
年
福
利
法
有
興
有
戒
，
有
鼓
勵
也
有
限
制
，
對
政
府
、
家
長

(
監
護
人
)
及
少
年
本
身
均
有
不
同
職
責
與
要
求
，
其
目
的
無
非
是
為
家
庭

孕
育
優
秀
成
員
，
為
國
家
培
養
好
素
質
的
人
力
。
我
們
寧
可
花
錢
蓋
教
堂
、

建
公
閩
、
關
休
暇
育
樂
場
所
，
也
不
願
添
建
拘
留
場
地
、
觀
護
所
、
監
獄
;

今
聘
雇
輔
導
員
、
社
工
具
，
而
不
是
警
察
和
法
官
，
目
的
是
防
患
於
前
勝
矯

治
於
後
。

饑
寒
起
盜
心
固
是
問
題
，
飽
暖
思
淫
慾
更
不
易
防
息
，
如
果
不
從
倫
理

來
建
立
共
識
，
法
治
來
界
定
是
非
，
必
然
的
會
如
泛
濫
的
洪
水
，
僚
原
的
野

火
而
有
收
拾
無
從
之
嘆
，
是
以
愛
護
少
年
不
是
溺
愛
少
年
，
關
懷
少
年
，
更

要
引
導
少
年
，
必
讀
以
•• 

導
其
性
、
廣
其
志
、
培
其
材
、
攻
其
病
、
鼓
其
氣
的
整
體
規
劃
作
原
則

，
也
須
透
過
立
法
來
保
障
，
乃
有
七
十
八
年
元
月
少
年
福
利
法
的
訂
頒
'
法

中
賦
予
政
府
、
家
長
和
少
年
本
身
擔
負
不
同
的
職
責
。

付
政
府
克
面
:
(
括
號
內
數
字
係
少
年
福
利
法
條
第
)

L
為
使
青
少
年
能
健
全
發
展
，
對
其
就
學
、
就
業
、
就
醫
、
就
養
均
有

保
障
(
八
、
九
、
十
、
二
十
二
)

2

為
便
利
協
調
、
研
究
、
審
議
、
及
諮
詢
，
樹
立
以
學
術
開
拓
境
域
的

做
法
，
各
級
主
管
機
關
應
有
少
年
福
利
促
進
會
之
設
(
五
)

且
為
求
經
費
充
裕
，
除
預
算
外
，
還
可
用
一
福
利
基
金
及
勸
募
來
籌
措
(

六
、
七
)

A
h
為
輔
導
就
業
、
給
于
安
置
、
防
止
受
虐
，
應
設
教
養
、
輔
導
、
服
務

、
育
樂
及
其
他
一
福
利
機
構
，
並
對
之
實
施
評
鑑
與
獎
懲
(
十
二
、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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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十
六
)

丘
為
提
昇
服
務
素
質
，
應
遴
用
專
業
人
員
(
十
七
)

仲
親
長
克
面
•• 

L

政
府
推
行
相
關
措
施
時
，
應
手
以
配
合
(
十
一
)

立
應
禁
止
少
年
吸
煙
、
飲
酒
、
嚼
檳
榔
，
出
入
妨
害
身
心
健
康
之
場
所

，
不
得
施
打
藥
物
，
觀
覽
暴
力
、
狠
褻
出
版
物
(
十
八
、
十
九
、
二

十
)

a

雇
主
應
為
少
年
員
工
提
供
進
修
機
會
(
八
)
，
業
者
不
得
供
售
煙
、

酒
、
檳
榔
於
少
年
或
准
其
出
入
妨
害
身
心
場
所
。

以
開
少
年
本
身•. 

L

不
得
吸
煙
、
飲
酒
、
嚼
檳
榔
(
十
八
)

立
不
得
不
服
管
教
、
滋
生
事
端
(
十
四
)

旦
不
得
有
放
蕩
或
從
事
危
害
身
心
發
展
之
行
為
。

除
了
這
些
重
一
點
外
，
還
讀
輔
以
親
職
教
育
，
親
子
關
係
，
一
議
背
少
年
覺

得
人
間
有
溫
情
、
家
庭
有
溫
暖
。

一
個
不
可
沒
有
的
共
識

|
|
只
有
不
幸
少
年
，
沒
有
不
良
少
年

三
一
、

向
上
向
善
，
原
是
每
個
人
的
意
願
'
只
是
棄
賦
、
環
境
、
際
遇
每
有
使

人
向
善
有
心
，
但
改
正
無
門
，
如
果
不
經
由
法
規
給
予
保
護
保
障
，
欠
缺
了

導
之
以
正
的
人
，
援
以
於
手
，
在
溫
情
協
助
下
培
養
正
確
的
價
值
觀
、
人
生

觀
，
這
些
少
年
此
必
然
的
會
隨
波
逐
流
，
陷
泥
沼
而
無
法
自
拔
。

沒
有
策
略
而
想
問
題
消
軒
，
即
是
緣
木
求
魚
;
不
重
技
巧
而
想
當
事
人

受
害
減
少
，
何
其
痴
人
說
夢
。
是
以
我
們
回
需
標
本
兼
有
，
也
要
軟
、
硬
體

並
重
，
也
就
是
揭
欒
「
保
護
為
先
，
關
愛
為
要
」
的
目
標

•• 

前
者
是
以
強
勢

法
令
和
行
政
措
施
作
強
勢
保
護
，
而
後
者
是
用
溫
馨
的
親
情
來
作
柔
性
關
懷

，
並
將
之
落
實
於
實
際
措
施
中
。
容
或
有
人
認
為
保
護
與
關
愛
名
異
而
實
同

，
然
筆
者
則
認
為
二
者
是
相
似
而
不
相
同
，
因
為
不
保
護
則
關
題
無
從
入
手

，
無
關
愛
則
保
護
著
力
無
處
。
唯
有
兩
者
形
成
邏
輯
關
係
才
能
相
輔
相
成
，

是
以
在
這
意
念
下
，
必
須
用
心
去
思
考
，
用
力
來
推
展
，
歸
納
來
說
就
是
以

科
際
組
合
為
中
心
，
採
個
案
管
理
與
服
務
網
絡
來
處
理
面
對
的
問
題
。

四
、
服
務
須
方
法

|
|
專
精
無
止
境

關
懷
重
技
巧

網
絡
要
周
延

科
際
組
合
是
以
系
統
取
向
為
主
，
著
重
學
科
功
能
的
發
揮
，
在
散
為
萬

殊
中
再
彙
部
份
成
整
體
，
說
實
際
運
作
一
一
一
一
日
，
至
少
融
擷
了
心
理
學
、
倫
理
學

、
醫
學
、
社
會
學
等
學
理
;
而
個
案
管
理
具
有
整
合
及
協
調
的
取
向
，
在
會

談
溝
通
中
對
案
主
了
解
更
多
，
在
協
調
下
運
用
資
源
、
安
排
服
務
、
發
揮
功

能
;
會
談
技
術
的
圓
潤
，
引
發
案
主
自
我
決
定
的
潛
能
，
而
透
過
督
導
體
系

的
鎮
密
，
來
保
證
處
理
的
安
全
，
使
得
社
工
員
工
作
時
固
是
充
滿
信
心
，
也

有
戒
慎
之
凜
'
並
以
案
主
的
利
益
為
先

o

在
個
案
管
理
的
過
程
中
，
同
仁
們
累
積
經
驗
一
川
成
體
系
，
行
之
有
效
，

彼
此
認
同
，
就
成
了
服
務
網
路
的
建
立
，
這
種
網
路
有
按
國
索
驗
之
功
，
無

混
淆
悵
然
之
失
，
生
手
們
循
之
以
進
，
可
收
事
半
功
倍
之
故
;
資
深
者
參
採

執
行
，
可
得
青
出
於
藍
之
獲
。

當
然
在
這
過
程
中
，
我
們
還
領
面
對
一
些
障
礙
的
克
服
，
那
就
是

•. 

L

觀
念
與
技
巧
必
讀
不
斷
的
求
新
求
變
。

立
各
有
所
本
的
輔
導
單
位
亟
待
協
調
分
工
。

丘
身
心
的
培
養
意
境
與
項
目
有
待
突
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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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人
員
的
配
置
與
經
費
運
用
的
彈
性
必
須
追
尋
。

克
服
這
些
問
題
鎮
人
員
、
方
法
、
時
間
、
經
費
，
但
更
重
要
的
是
前
膽

的
眼
光
，
共
「
為
之
於
未
有
，
治
之
於
未
亂
」
的
體
認
。

五
、
不
肉
是
防
為
於
、
先
、
乳
矯
治

於
、
後
都
須
資
源

|
|
有
形
資
源
和
無
影
資
源
的
運
用

對
病
痛
的
少
年
予
診
治
、
關
懷
;
對
困
擾
的
給
宜
洩
、
疏
導
;
對
偏
歧

的
于
觀
護
、
矯
治
，
不
間
是
採
功
能
、
問
題
、
情
緒
、
心
理
治
療
、
行
為
矯

正
、
危
機
、
職
務
中
心
等
不
同
處
理
方
法
，
只
要
對
症
下
藥
，
都
可
臻
拔
。

而
萬
變
不
離
其
宗
，
不
外
在
求
個
體
能
身
心
平
衡
，
情
感
理
智
和
詣
。

促
使
身
心
平
衡
、
情
感
理
智
和
諧
的
達
成
，
必
須
是
經
過
「
破
」
與
「

立
」
的
過
程
。
「
破
」
是
消
極
的
預
防
，
如
受
虐
待
、
遺
棄
、
流
浪
、
質
押

都
領
法
律
的
保
護
、
取
締
;
吸
煙
、
喝
酒
、
嚼
損
榔
、
玩
賭
博
性
電
動
玩
具

、
吸
迷
幻
藥
、
入
不
良
場
所
領
要
有
管
制
、
禁
血
的
辦
法
;
而
「
立
」
則
是

積
極
的
矯
治
，
如
勒
戒
、
診
治
、
休
暇
、
福
利
、
諮
詢
、
運
動
的
場
所
，
以

及
熱
心
輔
導
人
員
都
是
工
作
要
素
之
不
可
少
，
而
這
些
都
需
無
形
與
有
形
資

源
的
支
援
，
無
形
指
的
是
信
念
與
意
願
'
有
形
的
資
源
可
分
為•• 

人
力
資
源
|
|
含
家
庭
、
教
育
、
社
團
、
學
校
等
人
組
成
的
圈
膛
。

財
力
資
源
|
|
含
土
地
、
現
金
、
器
物
等
。

組
織
資
源
!
|
政
策
法
規
、
領
導
原
則
、
考
核
評
估
、
計
畫
預
算
等
。

無
形
資
源
指
的
是
文
化
意
識
所
形
成
的
價
值
觀
，
這
個
綜
合
了
儒
家
的

仁
愛
，
天
主
的
慈
愛
，
耶
穌
的
博
愛
、
佛
家
的
慈
悲
，
主
義
的
服
務
、
責
任

的
福
利
等
，
不
間
是
助
人
者
或
被
助
者
，
只
要
信
之
不
渝
就
能
自
動
的
體
認

「
自
助
最
朵
，
助
人
最
樂
」
而
產
生
動
力
，
這
一
一
君
起
來
不
顯
限
，
但
浩
力

無
窮
的
助
人
利
他
意
念
，
相
五
推
動
可
為
少
年
服
務
帶
來
無
比
的
動
力
。

無
形
資
源
，
引
發
自
我
意
願
'
由
於
是
本
乎
理
、
順
乎
勢
、
源
乎
情
，

使
不
同
信
仰
的
人
，
都
有
共
同
服
務
的
信
念
，
每
個
人
肯
盡
已
為
人
，
必
然

的
會
使
志
願
服
務
人
力
無
窮
、
財
力
不
歇
、
方
案
措
施
推
廣
容
易
，
無
形
資

源
開
拓
了
有
形
資
源
，
豐
衣
足
食
之
餘
和
榮
搏
，
受
助
者
自
有
回
饋
;
而
有

形
資
源
，
設
備
的
良
好
，
方
案
的
妥
當
，
同
樣
也
可
以
促
使
更
多
人
願
參
與

、
願
改
革
。六

、
挽
手
並
為
藉
服
務
來
反
功
能

|
|
l

凝
聚
關
心
者
、
力
挽
狂
瀾

關
心
別
人
是
「
仁
的
使
者
」
'
服
務
別
人
就
成
為
「
義
的
尖
丘
亡
，
個

人
透
過
「
施
者
不
望
報
」
的
心
理
，
以
餘
時
、
餘
力
、
餘
財
、
餘
知
從
事
少

年
服
務
，
是
存
著
本
該
如
此
，
理
磨
如
是
的
心
理
而
提
供
更
多
的
愛
意
與
關

懷
，
只
是
項
目
、
方
法
與
技
巧
卸
須
隨
社
會
的
演
化
而
改
變
、
而
充
實
。
參

與
份
子
的
盡
心
盡
力
，
使
得
心
之
深
處
的
合
仁
蘊
義
與
外
發
服
務
的
行
仁
踐

義
綜
融
在
一
起
，
顯
示
了
服
務
工
作
的
易
行
、
可
大
、
能
久
。

L
t、
別
讓
少
年
朋
友
青
春
，
留
下
、
紅
痕

-
-
-
為
者
常
成
、
行
者
常
至

為
了
事
半
功
倍
，
專
業
工
作
者
不
可
少
;
他
一
肩
負
了
協
調
、
聯
繫
、
分

工
的
職
責
，
要
號
召
不
同
媒
體
來
宜
揚
，
也
領
宗
教
團
體
的
參
與
，
公
鑫
社

圓
的
介
入
，
雖
說
三
年
之
病
，
要
有
七
年
之
艾
，
但
千
里
之
行
，
只
要
始
於

足
下
的
跨
出
一
步
，
就
接
近
了
一
步
，
我
們
大
家
應
該
篤
信
「
為
者
常
成
，

行
者
常
至
」
的
銘
言
，
無
畏
艱
困
，
一
往
直
前
，
為
少
年
保
護
工
作
開
拓
新

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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